
序號 分類 標題 內容 資料來源/法規依據

1
與廉同行

(廉政政策)

創設專責廉政機關

接軌國際推動廉能

法務部廉政署於民國100年7月20日成立，是我國符

合聯合國反貪腐公約的專責廉政機關，兼具「預防

性反貪」與「專責性肅貪」雙重功能，以垂直整

合、橫向聯繫，達成推動「廉能政府」、「透明臺

灣」、「接軌國際」三大目標。

法務部廉政署/政府資訊公開/出版刊物/  年

度工作報告/法務部廉政署111年度工作報告

(https://www.aac.moj.gov.tw/6398/6666/6

670/6678/1117550/post)

2
與廉同行

(廉政政策)

落實聯合國反貪腐公約

強化預防措施打擊貪腐

我國雖非聯合國反貪腐公約（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against Corruption）之締約國，惟為

接軌國際，並展現高度廉潔承諾，104年5月20日總

統公布聯合國反貪腐公約施行法，自主實踐公約，

向國際展現實踐廉潔承諾的行動力。

法務部廉政署/政府資訊公開/出版刊物/  年

度工作報告/法務部廉政署111年度工作報告

(https://www.aac.moj.gov.tw/6398/6666/6

670/6678/1117550/post)

3
與廉同行

(廉政政策)

清廉指數榮獲佳績

廉能政府國際肯定

清廉印象指數（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

簡稱CPI），是國際透明組織對於各國腐敗狀況的主

觀感知程度予以評估及排名。臺灣之CPI指數近年來

超越全球84%受評國家，居全球廉潔前段班，廉能政

府深獲國際肯定。

法務部廉政署113年1月30日新聞稿

(https://www.aac.moj.gov.tw/media/34816

2/2023%E6%B8%85%E5%BB%89%E5%8D%B0%E8%B1

%A1%E6%8C%87%E6%95%B8-

%E6%88%91%E5%9C%8B%E6%8E%92%E5%90%8D%E7

%AC%AC28%E5%90%8D.pdf?mediaDL=true)

4
與廉同行

(廉政政策)

廉政建設行動方案

擘劃國家廉政藍圖

為奠定廉政堅實基礎，提升國家競爭力，「國家廉

政建設行動方案」自98年7月8日函頒生效，以「不

願貪」、「不必貪」、「不能貪」、「不敢貪」為

目標，展現清廉政府，厚植民眾信賴，引領私部門

誠信經營，擘劃國家廉政藍圖。

法務部廉政署/廉政政策/國家廉政建設行動

方案/方案簡介

(https://www.aac.moj.gov.tw/6398/6436/6

476/6478/55430/post)

「執青之手，與廉同行」手札

與廉同行篇之資料來源參照表



5
與廉同行

(反貪)

推動社會參與

強化法令遵循

廉政署結合各級政風機構積極推動各式反貪宣導、

企業誠信座談會等社會參與活動，型塑全民反貪文

化，強化法令遵循，將廉潔、誠信意識深植民心。

廉政一年

(https://www.aac.moj.gov.tw/media/54985

/2891431443.pdf?mediaDL=true）

6
與廉同行

(反貪)

廉潔扎根教育

拍寶也來助攻

行政執行署於112年首次推出全國第一本自編自繪，

結合行政執行法遵與誠信觀念的故事繪本「拍寶養

誠記」，讓學童在行政執行署的吉祥物「拍寶」的

陪伴學習下，養成「誠實廉潔的好品德」、「守法

紀律的好習慣」。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行政執行出版品/

拍寶養誠記

(https://www.tpk.moj.gov.tw/9937/9945/1

298255/)、法務部廉政署/防貪業務專區/廉

政宣導/廉潔教育專區

(https://www.aac.moj.gov.tw/6398/6548/1

027938/1027941/1028033/post)

7
與廉同行

(反貪)

公私協力企業誠信

建立反貪夥伴關係

廉政署結合各級政風機構，推動跨部會、跨領域辦

理企業誠信論壇，倡議「法令遵循」及「企業誠

信」，為公私部門間反貪夥伴關係與合作模式奠定

良善根基。

法務部廉政署/防貪業務專區/廉政宣導/企業

誠信專區

(https://www.aac.moj.gov.tw/6398/6548/1

027938/1068458/1068473/post)

8
與廉同行

(反貪)

採購廉政平臺

跨域監督守護

「採購廉政平臺」係讓檢察、廉政、調查機關、政

府專業機關及外部民眾等皆能監督參與國家重大建

設案件的辦理過程，排除外部勢力的不當干預，讓

機關首長、公務員能安心、專心地為國家領航，建

構優質基礎建設。

法務部廉政署機關採購廉政平臺單一入口網

站/平臺介紹

(https://gpip.aac.moj.gov.tw/cht/index.

php?code=list&ids=2)、法務部廉政署：111

年3月7日新聞稿

(file:///C:/Users/katrina1027.MOJ/Downl

oads/111%E5%B9%B4%E5%BB%89%E6%94%BF%E7%

BD%B2%E5%BB%89%E6%94%BF%E5%B9%B3%E8%87%

BA%E8%AC%9B%E7%BF%92%E6%96%B0%E8%81%9E%

E7%A8%BF.pdf)



9
與廉同行

(反貪)

恪遵公務廉政倫理

依法行政廉潔自持

※參考法條：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

1點

公務員為人民服務，應該秉持廉潔自持、公正無私

的精神依法行政，並且恪遵「公務員廉政倫理規

範」、「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才能贏得國民對

於政府之信任及支持。

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1點

10
與廉同行

(反貪)

社交禮俗要正常

禮過三千違倫常

※參考法條：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

2點

為提升政府之清廉形象，公務員正常社交往來上所

受贈之財物，原則上市價不得超過新臺幣3千元，且

同一年度來自同一來源之受贈財物以1萬元為限。

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2點

11
與廉同行

(反貪)

不送禮不邀宴

維護倫理操守

※參考法條：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

5點

為維護公務員倫理操守，公務員原則上不得接受、

參加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所為之餽贈及飲宴應酬

，遇有相關情形，應簽報長官及知會政風機構。

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5點

12
與廉同行

(反貪)

關說請託都不必

公事公辦真廉明

※參考法條：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

11點

公務員本應依法行政，為維護公務倫理，民眾切勿

以關說請託方式影響公務員執行職務之公正性及正

確性。

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11點

13
與廉同行

(反貪)

多元宣導行銷

展現廉政活力

為了讓民眾能更加瞭解廉政工作推動情形，政風機

構透過多元行銷管道，擴大廉能宣導滲透力，培養

全民廉潔反貪意識。

法務部廉政署/防貪業務專區/廉政宣導

(https://www.aac.moj.gov.tw/6398/6548/1

027938/Nodelist)

14
與廉同行

(反貪)

機關透明晶質獎

樹立廉能新典範

「透明晶質獎」源自107年聯合國反貪腐公約首次國

家報告國際審查會議結論性意見，廉政署自108年推

動試辦，112年獲得行政院支持，正式成為全國性的

獎項，獎勵提升機關整體廉能作為績效卓越之行政

團隊，樹立標竿學習楷模，帶動政府廉政良善治

理。

法務部廉政署/廉政活動/透明晶質獎專區/第

1屆透明晶質獎/112年第1屆「透明晶質獎」

實施計畫

(https://www.aac.moj.gov.tw/6398/6518/1

125422/1125424/1126439/post)



15
與廉同行

(防貪)

落實風險評估稽核

確保廉政預警管控

※參考法條：政風機構人員設置管理

條例第4條第2款、第3款及施行細則

第5條第2款、第6條

政風機構會協助機關落實內部控制風險評估，藉由

專案稽核風險業務，掌握細節及潛藏問題，研提防

貪防弊措施，以防堵可能之行政違失或不法風險，

並提出興革建議事項，積極發揮廉政預警及風險管

控功能。

政風機構人員設置管理條例第4條第2款、第3

款及其施行細則第5條第2款、第6條

16
與廉同行

(防貪)

推動陽光法案

透明防腐利器

※參考法條：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

6條立法理由、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

避法第1條

陽光是最佳的防腐劑，為達政府透明化、公開化之

目的，課予特定身分公務員公開財產資料義務，並

建立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之規範，使民眾瞭解公

務員財產狀況，有效預防公務員利用職權牟取私利

，並遏阻貪污腐化及不當利益輸送。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6條立法理由、公職人

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條

17
與廉同行

(防貪)

公職關係限定交易

嚴禁不當利益輸送

※參考法條：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

法第14條第1項

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不得與公職人員服務或受其

監督之機關團體為補助、買賣、租賃、承攬或其他

具有對價之交易行為。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4條第1項

18
與廉同行

(防貪)

補助交易身分揭露

杜絕貪污腐化政府

※參考法條：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

法第14條第2項

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於法律允許的例外情況下，與

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團體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為

補助及交易行為時，有身分揭露義務。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4條第2項

19
與廉同行

(防貪)

違反利益衝突迴避

法律追究罰鍰責任

※參考法條：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

法第16、17、18條

違反利益衝突迴避之法律責任，依情節處新臺幣10

萬元以上600萬元以下罰鍰。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6、17、18條



20
與廉同行

(防貪)

財產申報及查閱

提供全民來檢閱

※參考法條：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

1條、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資料審核及

查閱辦法第16條

透過公職人員財產申報制度之建立，民眾可申請查

閱特定身分公職人員之財產申報資料，瞭解公職人

員之操守及清廉度，進而提升政府公信力及對於公

務員辦事之信賴度。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1條、臺北高等行政法

院91年度簡字第778號判決

21
與廉同行

(防貪)

查閱秩序應遵守

確保資料完整性

※參考法條：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資料

審核及查閱辦法第16條

民眾查閱資料應遵守下列事項：

1、不得將資料攜出場外、抄錄、攝影、影印或有其

他影響資料完整或場所秩序之行為。

2、對於查閱之資料不得填註、塗改、更換、抽取、

圈點或污損；裝訂之資料不得拆散。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資料審核及查閱辦法第16

條

22
與廉同行

(防貪)

政府資訊公開共享

透明施政民主參與

※參考法條：政府資訊公開法第1

條、立法理由

為保障人民知的權利，本於「資訊共享」及「施政

公開」之理念，國家制定了政府資訊公開法，以便

利民眾公平利用政府依職權所作成或取得之資訊，

除增進一般民眾對公共事務之瞭解、信賴及監督外

，更能促進民主之參與。

政府資訊公開法第1條、立法理由

23
與廉同行

(肅貪)

盤點弊端專案清查

發掘機關貪瀆線索

各級政風機構深入盤點機關易滋生弊端業務，並根

據過往貪瀆不法案件，擇定不同主題，辦理專案清

查，發掘貪瀆不法線索，並積極協助機關建構內控

防弊程序。

法務部廉政署/廉政政策/廉政署政策

(https://www.aac.moj.gov.tw/6398/6436/6

492/833189/post)、法務部廉政署/政風業務

專區/全國專案清查成果/110年廉政署全國性

專案清查成果

(https://www.aac.moj.gov.tw/6398/6636/6

638/928401/post)



24
與廉同行

(肅貪)

毋枉毋縱自律自清

廉政紀律嚴格執行

※參考法條：政風機構加強行政肅貪

作業要點第1點

為秉持政府對於公務員「毋枉毋縱、自律自清」之

最高標準自我要求，倘公務員有涉及行政違失等情

形時，各級政風機構應即時調查，並建議追究行政

責任，俾使公務員知法、守法，避免貪瀆情事發

生。

法務部廉政署/政風業務專區/行政肅貪成果/

法務部廉政署113年1月辦理行政肅貪案件成

果

(https://www.aac.moj.gov.tw/6398/6636/8

39837/1152762/post)、政風機構加強行政肅

貪作業要點第1點

25
與廉同行

(肅貪)

垂直整合廉政網絡

掌握時效打擊貪腐

※參考法條：法務部廉政署協調各機

關政風機構配合辦理貪瀆案件查察作

業要點第1點

法務部廉政署結合各級政風機構資源，強化貪瀆案

件之調查工作，藉以掌握辦案時效，深入追查貪瀆

不法，打擊重大貪瀆犯罪。

法務部廉政署/廉政政策/廉政署政策

(https://www.aac.moj.gov.tw/6398/6436/6

492/833189/post)、法務部廉政署協調各機

關政風機構配合辦理貪瀆案件查察作業要點

第1點

26
與廉同行

(肅貪)

你爆料我爆料

各聲音都聽到

廉政署24小時廉政專線：0800-286-586（你爆料‧

我爆料）

廉政署傳真檢舉專線：02-23811234

行政執行署廉政專線：02-26336319

行政執行署傳真檢舉專線：02-26330709

法務部廉政署/廉政政策/廉政署政策

(https://www.aac.moj.gov.tw/6398/6436/6

492/833189/post)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廉政天地/檢舉管道

https://www.tpk.moj.gov.tw/9539/9685/96

93/113029/post

27
與廉同行

(肅貪)

多元檢舉管道

鬥陣檢舉貪瀆

廉政署現場受理檢舉地點：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166

號

廉政署檢舉信箱：100006國史館郵局第153號信箱

行政執行署廉政檢舉信箱：114959臺北市郵政信箱

第159-12號

法務部廉政署/廉政政策/廉政署政策

(https://www.aac.moj.gov.tw/6398/6436/6

492/833189/post)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廉政天地/檢舉管道

https://www.tpk.moj.gov.tw/9539/9685/96

93/113029/post



28
與廉同行

(肅貪)

獎勵保護檢舉貪瀆

捍衛廉潔公義無懼

 

※參考法條：獎勵保護檢舉貪污瀆職

辦法第4條

凡檢舉貪污瀆職案件，經法院依獎勵保護檢舉貪污

瀆職辦法第2條規定所列之罪判決有罪者，經法務部

審核決議，給與獎金1/3，經法院有罪判決確定後，

給與其餘獎金，最高可達新臺幣1千萬元喔！

廉政工作手冊第四章第參篇、獎勵保護檢舉

貪污瀆職辦法第4條、法務部廉政署/檢舉和

申請專區/檢舉管道/宣導資料

(https://www.aac.moj.gov.tw/media/34294

9/%E5%BB%89%E6%94%BF%E5%AE%A3%E5%B0%8E-

%E9%BC%93%E5%8B%B5%E6%AA%A2%E8%88%89%E7

%AF%87.pdf?mediaDL=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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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廉同行

(肅貪)

檢舉身分應予保密

無故洩密依法懲處

受理檢舉機關對於檢舉人的資料皆應予以保密，檢

舉人個人資料也會另行保存，不附於偵查案卷，如

果有無故洩密情事，受理檢舉的公務員會依刑法或

其他法令處罰或懲處。

法務部廉政署/檢舉和申請專區/檢舉管道/宣

導資料

(https://www.aac.moj.gov.tw/media/34294

9/%E5%BB%89%E6%94%BF%E5%AE%A3%E5%B0%8E-

%E9%BC%93%E5%8B%B5%E6%AA%A2%E8%88%89%E7

%AF%87.pdf?mediaDL=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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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廉同行

檢舉篇1

(肅貪)

知有不法

踴躍檢舉

※參考法條：獎勵保護檢舉貪污瀆職

辦法第2條

廉政署暨各級政風機構受理檢舉事項如下：

★公務員竊取或侵占公有財物，或職務上保管之非

公有財物者。

★公務員辦理工程或採購案件，涉有驗收不實或浮

報價額、數量、收取回扣等違法情事者。

法務部廉政署/檢舉和申請專區/檢舉管道/宣

導資料

(https://www.aac.moj.gov.tw/media/34294

9/%E5%BB%89%E6%94%BF%E5%AE%A3%E5%B0%8E-

%E9%BC%93%E5%8B%B5%E6%AA%A2%E8%88%89%E7

%AF%87.pdf?mediaDL=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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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廉同行

檢舉篇2

(肅貪)

揪出肥鼠

非你莫屬

※參考法條：獎勵保護檢舉貪污瀆職

辦法第2條

廉政署暨各級政風機構受理檢舉事項如下：

★公務員執行職務，藉機收受賄賂，或違法包庇

者。

★公務員對於明知違背法令，直接或間接圖自己或

其他私人不法利益，因而獲得利益者。

法務部廉政署/檢舉和申請專區/檢舉管道/宣

導資料

(https://www.aac.moj.gov.tw/media/34294

9/%E5%BB%89%E6%94%BF%E5%AE%A3%E5%B0%8E-

%E9%BC%93%E5%8B%B5%E6%AA%A2%E8%88%89%E7

%AF%87.pdf?mediaDL=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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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廉同行

檢舉篇3

(肅貪)

揭發貪腐

保衛正義

※參考法條：獎勵保護檢舉貪污瀆職

辦法第2條

廉政署暨各級政風機構受理檢舉事項如下：

★公務員利用職權、身分、機會，或勾結特定對象

營私舞弊，以獲取不法利益者。

★公務員明知他人有走私或製造、販賣、運輸毒品

情事而予以包庇者。

法務部廉政署/檢舉和申請專區/檢舉管道/宣

導資料

(https://www.aac.moj.gov.tw/media/34294

9/%E5%BB%89%E6%94%BF%E5%AE%A3%E5%B0%8E-

%E9%BC%93%E5%8B%B5%E6%AA%A2%E8%88%89%E7

%AF%87.pdf?mediaDL=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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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廉同行

檢舉篇4

(肅貪)

國家廉政

共同守護

※參考法條：獎勵保護檢舉貪污瀆職

辦法第2條

廉政署暨各級政風機構受理檢舉事項如下：

★公務員明知他人有走私或製造、販賣、運輸毒品

情事而予以包庇者。

★發現其他與公務員貪瀆相關之犯罪，或對公務員

予以行賄者。

法務部廉政署/檢舉和申請專區/檢舉管道/宣

導資料

(https://www.aac.moj.gov.tw/media/34294

9/%E5%BB%89%E6%94%BF%E5%AE%A3%E5%B0%8E-

%E9%BC%93%E5%8B%B5%E6%AA%A2%E8%88%89%E7

%AF%87.pdf?mediaDL=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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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廉同行

(維護工作)
機關維護做得好

辦公安全沒煩惱

機關安全維護主要在預防天然災害、人為破壞事件

發生，以及發生時機關之應變作為，確保民眾、機

關同仁之人身安全與機關環境安全。

政風機構預防危害或破壞本機關事件作業要

點第2、3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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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廉同行

(維護工作)
公務機密莫輕忽

資安維護一起來

民眾發現有機密文件或個資遭洩漏，或發現重大資

安事件侵害政府部門網站或電子系統，歡迎向廉政

署、機關政風機構檢舉或協助通報政府機關！

1.政風機構維護公務機密作業要點第2條

2.公務員服務法第5條、刑法第131條、個人

資料保護法第41、43條

36
與廉同行

(肅貪)

揭弊保護草案

共築廉潔社會

法務部廉政署為鼓勵及保護知悉弊案而勇於出面舉

發貪腐行為的人士，近年來積極推動公私合併的

「揭弊者保護法草案」，提供安心吹哨的保護措

施、進而建構貪污零容忍之社會氛圍。

法務部廉政署/肅貪業務專區/揭弊者保護專

區

(https://www.aac.moj.gov.tw/6398/6540/8

37481/Lpsimplelist)


